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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辅导对象”或“宏

伟供应”)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机构”或“国泰君安”）作为辅导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

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辅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徐振、何凌峰、袁喆、王鹏、杜萌萌、张帅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报告

期”或“辅导期”）。国泰君安按照辅导计划，联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

下简称“国浩律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一步督促公司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行；通过收集尽职调查清单相关材料，梳理公司

历史沿革及财务状况，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访谈以了解公司本年度公司业务发展

情况、报告期内合法合规情况、行业发展现状、行业发展前景等，进一步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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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内部管理制度，协助公司进一步系统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及公司治理结构，

并对相关制度执行的有效性进行了督促；进一步核查并完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并督促公司有效执行，具体工作详见本报告之“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之“（三）

辅导的主要内容”。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辅导期间，国泰君安辅导工作小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认真对辅导对象进行

相关辅导。在辅导工作中，辅导人员通过现场尽职调查取得尽职调查资料，对发

行人的历史沿革、公司治理、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梳理，核查公司的财务管理制

度及其执行情况，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成本结转及费用归集等事项进行全

面核查；通过发放学习资料、个别讨论、案例讲解等方式组织辅导对象学习掌握

有关法律法规。辅导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积极配合，本辅导期内计划执行

情况良好。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督促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国泰君安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共同督促公司进行规范运行，已经协助

公司制定完善各项公司治理制度等，并对公司治理运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加强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行。目前公司已经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责任。此外，国泰君

安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同时督促公司按照各中介机构的建议和意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加强内部

控制和规范运营。 

2、加强公司财务规范 

国泰君安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续审阅并整理公司按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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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调查清单提供的资料，针对重点事项以及重点的财务科目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

作；对公司收入确认事项进行了规范，并完善了相关制度并督促公司有效执行。 

3、组织辅导对象学习并掌握有关法律法规 

国泰君安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整理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

治理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送给

辅导对象，就最近上市公司案例、审核动态及重点关注核查事项向辅导对象进行

了讲解和讨论，及时为辅导对象传达最新的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动态，帮助辅导

对象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还包括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和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辅导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国泰君安及其

他中介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配合各项辅导工作，积极对有关问题进行整

改，辅导工作进展正常。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浙江核通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同业竞争问题 

除宏伟供应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还包括浙江核通金属工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核通金属”）。经核查，核通金属的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金属

结构、金属工具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不锈钢及类似日用金属制品、五

金构件、紧固件、膨胀罗栓、标牌、扎带、法兰、管件的制造、销售；接地系统、

电气设备、桥架联接件、弹簧支吊架、格栅板的制造、销售、技术咨询、设计、

安装；电缆、电缆桥架和电器防火保护装置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



 4 

光伏电站开发、投资、建设、运营；光伏发电设备及材料销售、安装、维护；光

伏电力技术研发、转让、咨询、推广、服务；供应链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合同

能源管理；农林项目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核通金属经营范围与宏伟供应近似，国泰君安及国浩律师后续将通过访

谈实际控制人、核查核通金属的流水等方式，对核通金属的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

解，以判断核通金属与宏伟供应是否存在同业竞争。若存在，国泰君安和国浩律

师将督促实际控制人于申报前清理完毕。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研、立项和环评手续尚未完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在辅导工作小组的指导下，结合宏伟供应所处产业发

展趋势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公司已基本确定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但项目

的可研、立项和环评手续尚未完成。辅导工作小组在未来的辅导过程中，将择机

协调项目可研机构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的编制，并协助公司完成项目的立项和环评备案手续。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国泰君安下一阶段辅导人员为徐振、何凌峰、袁喆、王鹏、杜萌萌、张帅。

下一阶段将继续通过集中授课等方式督促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全面的法律法规

知识学习或培训，通过专题讨论、个别答疑等方式促使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

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国泰君安将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合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实

现三会制度规范运行；增强接受辅导人员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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